产权受让申请表（房地产类）

	拟受让标的名称
	

	
	提醒：标的最低报价不得低于挂牌价

	申请人

(单位/自然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填写）
	

	
	
	身份证号码

（自然人填写）
	

	法定代表人

（法人填写）
	
	注册资本

（法人填写）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申请人承诺
	1、我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

2、我方保证严格遵守交易规则，配合、接受贵所的资格审核，成交后按公告要求签订并履行产权交易合同，及时办理相关手续，承担挂牌公告规定和产权转让合同约定的相关责任。 

3、我方接受并遵守本项目挂牌公告（包括《海南日报》和海南产权交易网公告）所载的全部转让条件、要求、提示以及其他约定，在提交受让申请前对该产权现状及瑕疵均已了解，并知晓本项目竞价须知基本内容，自愿竞买。

4、我方具有购买该产权的资金支付能力且资金来源合法，并同意按挂牌公告规定及贵所要求将保证金、产权受让价款及时转入贵所指定的银行帐户；若我方确认为受让方，我方支付的受让价款由贵所按产权转让合同约定支付给相关各方，合同未约定的，由贵所直接支付给相关各方。

5、若本项目采用协议转让、网络竞价/网络动态报价、综合评审等方式交易，成交后我方同意按《海南产权交易所交易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及时缴纳交易服务费，不因与转让方任何争议或合同解除终止等任何原因拒绝缴纳。

6、我方在报名前已自行了解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限购政策等相关规定，承诺我方符合受让资格。 承诺如因我方不满足现行政策规定的受让条件或我方所提供的文件资料不能满足现行政策要求而导致交易标的成交后，交易标的权属不能过户至我方名下，使我方不能实现受让交易标的权益和权利的，我方自行承担相关的风险和损失，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转让方及海南产权交易所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7、本受让申请系我方真实意愿，一经提交不予撤回或变更。

8、我方承诺如违反以上规定，愿意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确认
	申请人签章（法定代表人签名盖公章、自然人签名按手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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